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370號

聲  請  人  石佳蓁（原名石錦鳳）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沈川閔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聲請人對於民國113年9月3日

本院113年度聲字第238號裁定，聲請追加供儋保之標的，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本院113年9月3日113年度聲字第238號裁定准許聲請人供擔保停

止執行之標的，除原裁定已諭知之「聲請人以新臺幣213,750

元」為相對人供擔保停止強制執行程序外，另增加併准予以「財

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新北分會出具同額之保證書」為相對人供

擔保停止強制執行程序。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前向本院對聲請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

行，經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21665號清償債務事件之強制

執行程序（下稱系爭執行程序）受理在案，而聲請人向本院

以其已對相對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為由，聲請供擔保停止

系爭執行程序，經本院認聲請有理由，而於113年9月3日裁

定准許「聲請人以新臺幣（下同）213,750元為相對人供擔

保後停止執行在案。惟聲請人之銀行存款帳戶因系爭執行程

序遭凍結，無法提領任何款項，已聲請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

金會新北分會准為法律扶助，爰聲請准許聲請人追加併得以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新北分會出具同額之保證書」為

相對人供擔保後停止強制執行等語。

二、按分會認為法律扶助事件顯有勝訴之望，並有聲請實施保全

或停止強制執行程序之必要，受扶助人應向法院繳納之假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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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假處分、定暫時狀態處分、暫時處分或停止強制執行擔

保金，得由分會出具之保證書代之，法律扶助法第67條第1

項亦有明文。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上開事由，業據其提出聲請人向財團法

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新北分會聲請法律扶助，經該分會審查其

資力後同意准予法律扶助之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專用委

任狀為證，堪認屬實。是依前揭法條之規定及說明，聲請人

聲請追加併以「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新北分會出具同額

之保證書」為相對人供擔保停止強制執行程序，即無不合，

應予准許，爰補充裁定如主文所示。

四、爰依首揭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收受裁定正本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蘇莞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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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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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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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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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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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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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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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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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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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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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370號
聲  請  人  石佳蓁（原名石錦鳳）


代  理  人  沈川閔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聲請人對於民國113年9月3日本院113年度聲字第238號裁定，聲請追加供儋保之標的，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院113年9月3日113年度聲字第238號裁定准許聲請人供擔保停止執行之標的，除原裁定已諭知之「聲請人以新臺幣213,750元」為相對人供擔保停止強制執行程序外，另增加併准予以「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新北分會出具同額之保證書」為相對人供擔保停止強制執行程序。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前向本院對聲請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21665號清償債務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下稱系爭執行程序）受理在案，而聲請人向本院以其已對相對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為由，聲請供擔保停止系爭執行程序，經本院認聲請有理由，而於113年9月3日裁定准許「聲請人以新臺幣（下同）213,750元為相對人供擔保後停止執行在案。惟聲請人之銀行存款帳戶因系爭執行程序遭凍結，無法提領任何款項，已聲請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新北分會准為法律扶助，爰聲請准許聲請人追加併得以「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新北分會出具同額之保證書」為相對人供擔保後停止強制執行等語。
二、按分會認為法律扶助事件顯有勝訴之望，並有聲請實施保全或停止強制執行程序之必要，受扶助人應向法院繳納之假扣押、假處分、定暫時狀態處分、暫時處分或停止強制執行擔保金，得由分會出具之保證書代之，法律扶助法第67條第1項亦有明文。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上開事由，業據其提出聲請人向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新北分會聲請法律扶助，經該分會審查其資力後同意准予法律扶助之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專用委任狀為證，堪認屬實。是依前揭法條之規定及說明，聲請人聲請追加併以「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新北分會出具同額之保證書」為相對人供擔保停止強制執行程序，即無不合，應予准許，爰補充裁定如主文所示。
四、爰依首揭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收受裁定正本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蘇莞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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